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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打造樂齡住宅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
已於106 年 5月10日經總統公佈實行

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，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
重建，改善居住環境，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。
◎高齡化社會對於無障礙居住環境需求增加
◎老舊建築易受地震作用而毀損或坍塌

適用資格
1.	 都市計畫範圍內 ( 住宅區及商業區 )。
2.	 非具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價值之歷史建築物。
3.	 屋齡 30 年以上的合法建築物。
4.	 經主管機關依法通知限期拆除、逕予強制拆除或經評估有危險之虞
	 應限期補強或是拆除者。

一、淺談危老 三、申請辦法與流程

想重建，已有「建築法」、「都更條例」，為何還要另訂「危老條例」呢?

二、建築法、都更、危老	的差異

申請時間於116 年 5月 31日前提出申請 (本條例實施10 年內 )

適用
資格

合法建物
審查

結構安全
性能評估

重建
計劃

建築
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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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建物審查

◎領得使用執照

◎未領得使用執照

1.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
2.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
3.房屋稅籍資料、門牌編釘證明、自來水費收據或電費收據。
4.其他證明文件

重建計畫
● 確認重建範圍並取得 100%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
● 起造人擬具重建計畫申請報核
● 主管機關書面審查：核定重建計畫、建蔽率、容積獎勵值、
 確認保證金金額
● 簽訂協議書

建築執照
● 申請建照執照及拆除執照
● 拆除重建施工期間申請免徵地價稅
● 繳納保證金
● 竣工後申請使用執照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( 所有權人 50%以上同意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 )

※指定評估機構詳參頁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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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獎勵辦法

1. 容積獎勵
2. 放寬高度限制及建蔽率

A. 1倍 (路寬 )：3.6倍→現行方案
B. 1.5倍 (路寬 ) + 6米
C. 1/2倍 (路寬 ) * 5倍

D. 住宅區建蔽率有條件酌予放寬至 80%，不受都市計畫法定建蔽率
 之限制，惟不得超過原建蔽率。

3. 稅賦減免

重建期間：免徵地價稅
重建後 2年：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
重建後未移轉所有權者：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間得再延長 10年

m2 <2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,000

坪 <60.50 60.50 90.75 121.00 151.25 181.50 211.75 242.00 272.25 302.50

          規模
  時程

獎勵值 0% 2.0% 2.5% 3.0% 3.5% 4.0% 4.5% 5.0% 5.5% 6.0%

109/5/11前 前3年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09/5/12 第4年起 8.0% 8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10/5/12 第5年起 6.0% 6.0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11/5/12 第6年起 4.0% 4.0% 6.0% 6.5% 7.0% 7.5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

112/5/12 第7年起 2.0% 2.0% 4.0% 4.5% 5.0% 5.5% 6.0% 6.5% 7.0% 7.5% 8.0%

113/5/12 第8年起 1.0% 1.0% 3.0% 3.5% 4.0% 4.5% 5.0% 5.5% 6.0% 6.5% 7.0%

114/5/12 第9年起 0.0% 0.0% 2.0% 2.5% 3.0% 3.5% 4.0% 4.5% 5.0% 5.5% 6.0%

115/5/12 第10年起 0.0% 0.0% 2.0% 2.5% 3.0% 3.5% 4.0% 4.5% 5.0% 5.5% 6.0%

116/5/31 第10年止 0.0% 0.0% 2.0% 2.5% 3.0% 3.5% 4.0% 4.5% 5.0% 5.5% 6.0%

m2 1,100 1,200 1,300 1,400 1,500 1,600 1,700 1,800

坪 332.75 363.00 393.25 423.50 453.75 484.00 514.25 544.50

          規模
  時程

獎勵值 6.5% 7.0% 7.5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

109/5/11前 前3年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09/5/12 第4年起 8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10/5/12 第5年起 6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11/5/12 第6年起 4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12/5/12 第7年起 2.0% 8.5% 9.0% 9.5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 10.0%

113/5/12 第8年起 1.0% 7.5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 10.0% 10.0%

114/5/12 第9年起 0.0% 6.5% 7.0% 7.5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

115/5/12 第10年起 0.0% 6.5% 7.0% 7.5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

116/5/31 第10年止 0.0% 6.5% 7.0% 7.5% 8.0% 8.5% 9.0% 9.5% 10.0%

重建計畫
報核時間

面積

重建計畫
報核時間

面積

修正危老條例草案時程及規模獎勵對照表

>1,800

544.50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10.0%

修正危老條例時程及規模獎勵對照表

最高可達建築基地 1.3倍之基準容積或 1.15倍之原建築容積。

合併建築基地或土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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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補助辦法

1. 法令諮詢：提供相關法令、融資管道及工程技術等諮詢與協助。

2. 弱勢保障：提供經濟弱勢者社會住宅或租金補貼。

3. 費用補貼：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 (費用如右圖表 )與擬具重

 建計畫費用 (55,000元 )。

4. 貸款保證：提供符合條件者，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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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容積獎勵辦法

(1) 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者
◎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

◎法定容積之10%

(2) 重建前建築物危險程度

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、災害防救
法規通知限期拆除、逕予強制拆除，或
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。

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
級者。

屋齡 30年以上，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
一定標準，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
降設備者。

10%

6%

8%

(4) 耐震設計

取得耐震設計標章

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一級

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

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三級

10%

6%

4%

2%

(3) 退縮建築

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≧ 4m建築，
且與鄰地境界線保持淨空≧ 2m。

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≧ 2m 建
築，且與鄰地境界線保持淨空≧ 2m。

10%

8%

基礎
獎勵

最高可達建築基地 1.3倍之基準容積或 1.15倍之原建築容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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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額
獎勵
才能申請喔 !
前頁 (2)(3)(4)都有拿到

(5) 綠建築
●		鑽石級 10%
●		黃金級 8%
●		銀級 6%
●		銅級 4%( 限制面積 500m2 以下 )

●		合格級 2%( 限制面積 500m2 以下 )

(6) 智慧建築
●		鑽石級 10%
●		黃金級 8%
●		銀級 6%
●		銅級 4%( 限制面積 500m2 以下 )

●		合格級 2%( 限制面積 500m2 以下 )

(7) 無障礙環境設計
●		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5%
●		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第一級 4%
●		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第二級 3%

(8)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
●		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x(A/B)* 基準容積 5%

(A= 公用設施用地之公告現值 /B= 建築基地之公告現值 )

保證金計算方式：

重建土地當期公告現值 x0.45x 申請獎勵項目容積樓地板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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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貸款保證

$貸款對象
經直轄市、縣 ( 市 )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提供重建

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，且重建前建築物用途應為住宅使用。

◎	經直轄市、縣 (市 )主管機關提供輔導協助，評估其必要資金之取 

 得有困難者。

◎	以自然人為起造人，無營利事業機構協助取得必要資金，經各縣市 

 主管機關認定者。

◎	各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後應優先推動地區。

$額度利率
每戶以新台幣 300萬元為限，利率依各承資金融機構規定辦理。

$期限
最長不得超過 5年。

$信保條件
信用保證成數 9成，保證手續年費率固定 0.3%，由借款人負擔。

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簽約 77 家金融機構
分支營業單位總計有 3,600 餘個遍佈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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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相關法規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住宅貸款
利息補貼作業規定

申請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者，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：

(一 ) 中華民國國民。

(二 ) 已成年。
(三 ) 申請人僅持有一戶住宅，該住宅位於直轄市、縣、( 市 ) 主管 
 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 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重建計畫範圍 
 內，且重建前住宅之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、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、
 測量成呆圖 影本 或建物登記資料，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
 1. 主要用 途含有 「 住 」、「 住 宅 」、「 農 舍 」、「 套 房 」或
  「 公 寓 」字 樣。

 2. 非位於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物，依房屋稅單或稅捐單
  位證明文件所載全部按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。

(四 ) 家庭成員無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。
(五 ) 家庭成員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合計低於重建住宅所在
 直轄市、縣 (市 )百分之五十分位 點 家庭之平均所得。

申請重建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程序：

(一 ) 受補貼者應於直轄市縣、( 市 ) 主管機關核發補貼證明之日起二
 年內，檢附補貼證明及承貸金融機構規定相關文件，與承貸金融
 機構簽訂貸款契約，並於簽訂貸款契約之日起一年內完成第一筆
 貸款撥款，撥款金額由承貸金融機構按實際情況覈實撥貸、未於
 期限內完成簽約或撥款者，視為放棄利息補貼。貸款程序及貸款 
 所需相關文件依各承貸金融機構規定辦理。

(二 ) 受補貼者於直轄市、縣 ( 市 ) 主管機關核發補貼證明之日前已
 辦理重建住宅貸款者，得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 以前，於優惠貸款額度內辦理轉貸為本貸款開始利息補貼，未於
 期限內完成轉貸者，視為放棄利息補貼。

(三 ) 承貸金融機構於核撥貸款後，應將受補貼者所持之補貼證明正本
 收存備查。

(四 ) 實際貸款額度由承貸金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。

(五 ) 承貸金融機構如依本作業規定及因徵信、授信規定等因素駁回受
 補貼者之貸款申請時，應以書面叙明理由通知申請人並副知該管
 直轄市、縣 (市 )主管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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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洽詢服務

危老工作站
設置地點：杰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 (澎湖辦事處 )
地       址：馬公市文康街 40號
連 絡 人：趙柏澄
連絡電話：(06) 927-0738

相關網站：

危老工作站
設置地點：金門代書事務所
地       址：馬公市三多路 136號
連 絡 人：蕭越
連絡電話：(06) 927-5550

澎湖縣政府建設處建管科
地       址：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號
連 絡 人：陳佳君
連絡電話：(06) 927-4400 #505

澎湖危老輔導團 -杰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       址：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 43號 7樓
連 絡 人：簡郁儒
連絡電話：(02) 8768-2768 #258

內政部營建署
https://www.cpami.gov.tw/

澎湖縣政府建設處
https://www.penghu.gov.tw/economic/

澎湖危老專屬網站
http://61.222.119.27/penghu/

澎湖危老 FB粉絲團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.reconstruc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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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自檢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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